
科研项目财务服务指南 

1.科研项目财务服务在哪儿办理？ 

 

科研项目服务内容 办理科室 联系电话 

投标财务资料 综  合  科 62789168 

发 票 开 具 收费及结算科 62789104 

经 费 报 销 会计核算科 62652459 

经费查询系统 预算管理科 62789085 

 

2.什么是“三证合一”， “三证合一”后纳税识别号变更为

多少？ 

“三证合一”即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税务

登记证合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三证合一”后三证编号变更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000450401979Ｒ。纳税识别号也变更

为：12500000450401979Ｒ。 

 3.科研项目投标一般涉及哪些财务资料？如何获取？ 

根据招标单位要求不同，科研项目投标一般可能涉及税务登

记证（“三证合一”后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银行开户许可证、

完税凭证、社保缴费凭证、财务报表等财务资料复印件。 

上述财务资料可在财务处网页下载填写“财务证书使用申请

表”，到财务处综合科办理。 

4.科研项目如何开具增值税发票？ 

在财务处网页下载填写“科研发票申请表”，经项目负责人



签字后，持科研项目合同原件（首次开票提供），到财务处收费

与结算科缴纳税费后，开具增值税发票。 

填写“科研发票申请表”应注意：  

（1）严格按照科研合同内容及条款如实填写，不得擅自更

改付款单位、项目名称、合同总金额等关键合同条款； 

（2）申请开票时应提供付款单位开票信息：单位名称、单

位地址、电话、纳税识别号、开户银行及账号等。 

5.我校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是什么？ 

单位名称：重庆交通大学 

单位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66 号 

单位电话：023-62652333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交通大学支行 

开户账号：310002710902640273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12500000450401979R 

6.我校科研项目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有哪些种类？税率是多

少？有何区别？ 

我校科研项目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有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两

种。 

我校增值税目前执行简易征收办法，税率为由 6%下降为 3%

（增值税税率及附加为 3.36%），简易征收后学校不再做进项税抵

扣。免税项目税率为 0。 

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方单位可按 3%税率在 360 天（2017 年 7

月 1 日以后开具的）有效期内认证进行进项税抵扣，超过 360 天



不得认证抵扣，也不能退回冲红重开。（2017 年 7 月 1 日以前开

具的认证有效期为 180 天）。 

免税项目不得开具专用发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对方单位不能进行进项税抵扣，免税项目只

能开具普通发票。 

7.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哪些注意事项？ 

（1）确定科研项目是否为免税项目？免税项目只能开具普

通发票； 

（2）确定对方单位需要开具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 

（3）专用发票开具后，对方单位如未在 360 天（2017 年 7

月 1 日以后开具的）内进行抵扣，不得退回冲红重新开具。 

8.我校是否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我校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目前执行简易征收办法。 

9.横向科研项目可以免税吗？ 

横向科研项目符合免税政策的，报经科委办理免税手续后

（由科技处统一办理），可以免税。免税项目只能开具普通发票。 

10. 科研项目如何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财务处定期上传银行到款情况至财务处网页。科研人员可登

录财务处网页“重庆交通大学财务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财

务信息查询”→“到款查询”进行查询。 

11.科研经费到账后，如何办理上账？ 

（1）纵向课题 

①统一申报的纵向批量课题：如：国家自然基金、教委、科



委项目等，经费到款后由科技处统一交由财务处立项上账。 

②其他纵向课题。课题负责人查询到款后，凭科技处认证后

的合同到财务处会计核算科立项上账。 

（2）横向课题 

课题负责人查询到款后： 

①新项目到款的凭科技处认证后的合同到财务处会计核算

科立项上账； 

②老项目到款的直接到财务处会计核算科办理上账手续。 

12.科研项目申报和结题在哪儿盖财务用章？ 

科研项目申报和结题到财务处综合科盖章（财务处公章、财

务负责人印章）。 

13.科研项目结题，财务决算如何办理？ 

项目负责人登陆校园网财务处网页“财务信息综合查询”系

统，查询“项目明细账”，根据明细账如实填报“项目经费决算

表”，做到数字准确，账表相符。决算表必须要有项目名称、项

目负责人等信息。已如实填报的决算表经会计科审核签字后到综

合科加盖财务印章。 

14.哪些票据不能报销？  

（1）克隆发票； 

（2）经济业务内容不真实的； 

（3）外单位开具的、未套用税务机关或财政部门监制章的； 

（4）未加盖开票单位公章的； 

（5）票据内容与开票单位经营范围不符的； 



（6）手工票据未用复写纸三联复写的； 

（7）开票时间、金额挖补、涂改，大小写金额不符的； 

（8）税务机关或财政部门已宣布停止使用的； 

（9）私车汽(柴)油储值卡发票； 

（10）不真实的出租车票（如连号的出租车票、同车牌号

的出租车票等）； 

（11）付款单位不是报销单位的，如：为个人姓名的发票、

私车牌号的汽(柴)油费发票，私车停车、洗车、维修、美容等发

票，洗浴，歌厅娱乐，化妆品，手机，首饰等个人消费发票； 

（12）其他不符合财务规定的发票。 

15. 纵向科研经费开支内容？严禁开支的内容？ 

纵向科研经费用于课题研究开发活动的各项直接费用和无

法直接列支的间接费用。应严格按预算使用经费，严禁用于支付

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 

16.“科研劳务费”核算内容？ 

“科研劳务费”是指科研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课题组

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课题组临

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劳务费须通过“重庆交通大学财务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中

“人员劳酬模块”申报，转入本人银行卡。 

17.科研绩效通过什么途径发放？ 

符合政策规定的科研绩效可通过财务处网页“重庆交通大学

薪酬与服务管理系统”发放。 



科研绩效发放须计入当月个人收入合并计税。 

18. “专家咨询费”核算内容？ 

“专家咨询费”是指科研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

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本单位参与计划项目和课题管理相关

的工作人员。 

专家咨询费须通过“重庆交通大学财务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

中“人员劳酬”模块申报，转入本人银行卡。 

19.“专家咨询费”发放标准？ 

（1）《关于加强市科技计划项目人力资源费管理的通知》

（渝科委发〔2013〕62 号）规定： 

专家咨询费标准：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

支一般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500-1000 元/人天、其他专业

技术人员 300-500 元/人天的标准执行。会期超过两天的，第三

天及以后的咨询费标准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300-400 元/

人天、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200-300 元/人天执行；以通讯形式组

织的咨询,专家咨询费的开支一般参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标

准按次执行。 

（2）《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财科教〔2017〕

128 号）规定： 

第 六 条  高 级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人 员 的 专 家 咨 询 费 标 准 为

1500-2400 元／人天（税后）；其他专业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

为 900-1500 元／人天（税后）。 



第七条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可按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

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上浮 50%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所指专家咨询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会议、现

场访谈或者勘察、通讯三种形式。 

（1）以会议形式组织的咨询，是指通过召开专家参加的会

议，征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2）以现场访谈或者勘察形式组织的咨询，是指通过组织现

场谈话，或者查看实地、实物、原始业务资料等方式征询专家的

意见和建议。 

（3）以通讯形式组织的咨询，是指通过信函、邮件等方式征

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不同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活动适用专家咨询费标准

如下： 

      会  期 
 

组 织 形 式 
半 天 

不超过两天 
（含两天） 

超过两天 

会  议 
 

按照本办法第六
条所规定标准的
60%执行。 

按照本办法第
六条所规定的
标准执行。 

第一天、第二天：按
照本办法所规定的标
准执行； 
第三天及以后：按照
本办法第六条所规定
标准的 50%执行。 

现场访谈或者勘察 按照上述以会议形式组织的专家咨询费相关标准执行。 

通    讯 按次计算，每次按照本办法第六条所规定标准的20-50%执行。 



第十条 不同领域、相同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咨询费标准应当

保持一致。 

第十一条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等情况，财

政部适时对专家咨询费标准进行调整。 

第十二条 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课题）研究及其

管理的相关人员。 

第十三条 专家咨询费的发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单位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十四条 单位发放专家咨询费原则上采用银行转账方式。 

领取专家咨询费时需详细列明邀请专家国籍、单位、研究方

向、联系方式、工作内容、工作时间、银行卡账号等信息。 

20.科研经费转拨应注意什么？ 

科研经费转拨是指科研项目由多个单位联合申请，且重庆交

通大学作为第一承担单位，经费先由资助方拨至我校，我校按批

复（合同）的预算将经费拨至其他联合申请单位的行为。 

纵向科研经费转拨严格按预算管理，即只按批复预算或任务

合同书中列示的合作单位和金额办理经费转拨。科研经费转拨需

提供科研项目批复预算书、合同和其他必要资料，并经学院、科

技处审批后支付。 

21.外协费支出应注意什么？ 

外协费是指科研项目研究过程中，由于技术、工艺和设备等



条件的限制，必须将部分研究工作委托给项目参加单位以外的其

他单位所发生的费用。 

科研经费支付外协费，需提供学校与接收经费单位的科研外

协合同或协议，以及外协单位出具的合法有效的票据，并经学院、

科技处审批后支付。外协合同中应明确科研任务、验收指标、外

协经费额度、拨付方式、开户银行和账户、无形资产归属等。有

外协费的横向科研项目，外协费原则上不超过合同总经费的 40%，

外协科研合同经费大于 100 万元的须报分管科研副校长审批。 

22.科研项目劳务费和绩效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扣缴？ 

科研经费报销科研绩效或劳务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有关规定。科研绩效加入个人当月工资累计计税；劳

务费按当月累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减除费用 800 元;4000 元

以上的，减除 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税率 20%。 

2018 年 10 月 1 日以后，按新的个人所得税税法执行。 

23.在什么地方可以查验增值税发票？ 

1. 登 录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全 国 增 值 税 发 票 查 验 平 台

（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index.html）查验。 

2. 登 录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重 庆 市 税 务 局

（http://www.cqsw.gov.cn/cqsswj/）网站“纳税服务”→“办税服务”

→“公众查询”，可查验发票流向和发票信息。 

3.关注“重庆税务”微信公众号，“微发布”→“公众查询”

→“发票真伪”、“发票流向”、“发票开具信息”均可查验。 

 

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index.html
http://www.cqsw.gov.cn/cqsswj/


财务处 

2018 年 9 月 16 日 


